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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方便读者进一步了解现行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丛书以现行有效的常用法律法规为核心
，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收录与其相关的常用文书范本，并予以精要解读，以便于广大读
者充分利用法律文书实现自身合法权益。
为此，本丛书在内容和体例上作如下安排：
 ①条文解读
选取法律法规的标准文本，编写条文主旨、名词解释和条文注解，介绍相关立法背景、法律实务及其
关联条文，以帮助读者理解法律条文，撰写法律文书。

 ②文书范本
根据法律条文的有关规定，结合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委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要求，编辑整理
法律文书示范文本或参考样本。

 ③应用指引
从法律实务的现实需要出发，根据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释明文书范本的基本格式、适用要点及其他
注意事项，以方便广大读者理解使用。

 ④关联规定
根据关联索引所列关联条文，本丛书广泛收录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法
律文件，供广大读者查阅、参考和适用。

 ⑤流程图表
结合法律实务操作的具体要求，编制流程图表，方便广大读者依法行使相关权利，及时履行相关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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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适用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第二条　适用范围
 第三条　案件管辖
 第四条 审理程序
 第五条 涉外破产的效力
 第六条 权益保障与责任追究
 第二章 申请和受理
 第一节 申请
 　第七条 申请破产清算的情形
 　 [文书范本01]破产申请书(债务人申请破产用)
 　[文书范本02]破产申请书L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用)
 　 [文书范本03]破产清算申请书
 　第八条 破产申请书
 　 　[文书范本04]破产预案
 　 　[文书范本05]财产清册
 　　　[文书范本06]债务清册
 　　　[文书范本07]债权清册
 　　　[文书范本08]职工安置预案
　　　 [文书范本09]职工花名册
 　第九条 申请的撤回
　　　 [文书范本10]撤回破产申请申请书
 　　　[文书范本11]准许或不准许撤回破产申请裁定书
　　第二节　受理
　　　第十条 受理期限
　　　[文书范本12]破产申请人更正、补充材料通知书
 　　[文书范本13]按撤回破产申请处理裁定书
 　　[文书范本14]法院审查破产申请通知书
　　 [文书范本15]债务人对债权人破产申请异议书
 　　[文书范本16]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
 　　[文书范本17]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案件受理期限的报告
　　 [文书范本18]对申请延长案件受理期限报告的批复
 　第十一条 送达期限与送达后的材料提交
　　　[文书范本19]受理债务人申请破产案件通知书
 　　[文书范本20]受理债权人申请破产案件通知书
 　第十二条 不受理申请与驳回申请
 　　[文书范本21]不予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
 　　[文书范本22]驳回破产申请裁定书
　　　⋯⋯
关联规定
流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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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十一条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第
一款第七项、第十项规定以外的事项享有表决权。
但该债权人对于企业破产法施行前已经表决的事项主张行使表决权，或者以其未行使表决权为由请求
撤销债权人会议决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二条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利益，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决议，裁
定尚未作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裁定。
第十三条债权人对于财产分配方案的裁定不服，已经申诉的，由上一级人民法院依据申诉程序继续审
理；企业破产法施行后提起申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复议
。
债权人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的裁定或者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裁定不服，向受理破
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受理。
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破产宣告裁定有异议，已经申诉的，由上一级人民法院依据申诉程序继续审理；
企业破产法施行后提起申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企业破产法施行后，破产人的职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破产人所欠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款
的规定予以调整。
第十六条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人民法院审理尚未审结的企业破
产案件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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